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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纳税服务，国家税务总

局决定，对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应税车辆，自 2020年 2

月 1日起，在上海市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宁波市四个地区（以下

简称“试点地区”）试点应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电子信息（以

下简称“发票电子信息”）办理车辆购置税业务；自 2020年 6

月 1日起，将应用发票电子信息办理车辆购置税业务的机制扩大

到全国其他地区（以下简称“其他地区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 

一、试点地区自 2020年 2月 1日起、其他地区自 2020年

6月 1日起，纳税人购置应税车辆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时，

以发票电子信息中的不含税价作为申报计税价格。纳税人依据相

关规定提供其他有效价格凭证的情形除外。 

应税车辆存在多条发票电子信息或者没有发票电子信息的，

纳税人应当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、购车合同及其他能够反映真

实交易的材料到税务机关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，按照购置应

税车辆实际支付给销售方的全部价款（不包括增值税税款）申报

纳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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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票电子信息与纳税人提供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内容不

一致、纳税人提供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已经作废或者开具了红

字发票的，纳税人应换取合规的发票后申报纳税。 

二、试点地区自 2020年 2月 1日起、其他地区自 2020年

6月 1日起，纳税人购置并已完税的应税车辆，纳税人申请车辆

购置税退税时，税务机关核对纳税人提供的退车发票与发票电子

信息无误后，按规定办理退税；核对不一致的，纳税人换取合规

的发票后，依法办理退税申报；没有发票电子信息的，销售方向

税务机关传输有效发票电子信息后，纳税人依法办理退税申报。 

三、试点地区纳税人 2020年 2月 1日后办理于 2020年 1

月 31日前购置应税车辆的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、其他地区纳税人

2020年 6月 1日后办理于 2020年 5月 31日前购置应税车辆的

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，税务机关能够调取发票电子信息的，按照

本公告第一条流程办理；税务机关无法调取发票电子信息的，按

原流程办理。 

四、纳税人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五、本公告所述购置日期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注明的日

期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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